“科技创业、报效祖国－2004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团的十五大、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共青团全国青年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开发海外人才资源，推动海外学人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帮助他们在祖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欧美同学会拟于2004年底举办“科技创业、报效祖国－2004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活动。
　　一、主、承、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共青团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全国青联、欧美同学会
　　承办单位：团中央统战部，全国青联秘书处，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共青团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省（市）委、青联，中央企业团工委、中央企业青联，中华儿女杂志社
　　协办单位：科技部火炬中心、参加活动的各园区（详细名单待定）
　　二、活动时间
　　2004年12月20日－26日
　　三、活动地点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
　　四、活动路线
　　整体活动分为8个路线：
　　1、 北京－天津－河北
　　2、 上海－江苏
　　3、 浙江、江西
　　4、 山东
　　5、 河南－湖北
　　6、 广东
　　7、 重庆、四川
　　8、 陕西
　　参加创业周活动后，有意参加第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的海外学人将分别从各地赴广州。
　　五、 参加人员
　　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海外学人和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留学回国人员;华侨华人；国内有关园区、企业、投资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六、筹备工作步骤
　　7月15日 召开2004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活动工作协调会，确定活动方案及有关具体事宜；
　　7月底 完成创业周网络前期制作，7月26日起进行测试并提交；
　　8月30日前 确定各路线日程安排、项目需求以及参加活动园区、企业、投资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名单，将有关信息上传创业周网站；
　　9月15日前 刊发活动消息和广告，开始活动报名；
　　9月底前 正式确定活动组委会成员名单；
　　9月16日－10月30日 进行集中报名，各地园区进行人员筛选和前期联系对接；
　　11月15日前 确定邀请人员名单，上传邀请函；
　　12月10日前 被邀留学人员反馈回执表。
　　七、活动日程及内容安排
　　各路拟于12月20日报到（赴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参加活动的人员在北京报到；赴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参加活动的人员在上海报到；赴广东参加活动的人员直接到广州报到），活动于26日结束。
　　八、工作机构
　　活动组委会由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欧美同学会领导、团中央统战部领导、参加活动的各省级团委和园区、中央企业团工委、大型企业集团、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负责人组成（名单待定）。组委会设办公室，下设协调组、宣传组、材料组和会务组，具体负责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
　　协调组职责：负责活动筹备期间与各省级团委、青联的联系工作；刊发活动广告，全程负责海外学人的报名事宜，接收、处理和回复海外学人有关咨询；联系相关部委，起草和发送领导邀请函；制作活动宣传册、项目册和相关证件。
宣传组职责：起草活动新闻稿；组织召开活动新闻通气会；联络各相关新闻单位，组织活动全过程的新闻报道事宜。 
　　材料组职责：起草活动中相关领导讲话。
　　会务组职责：联系落实活动住宿、餐饮、交通事宜，安排组织有关报到事宜。
　　九、活动经费
　　1、 海外学人和华侨华人国际旅费自理，已经回国的海外学人和华侨华人赴报到地点交通费自理；
　　2、 海外学人和华侨华人在报到地点参加集中活动期间食宿费、交通费由主办单位负责；
　　3、 海外学人和华侨华人由报到地点赴活动地的交通费、在活动地的食宿费用由所到省市负责；
　　4、 各地活动结束后，海外学人和华侨华人离开活动地的交通费自理；
　　5、参与活动的国内园区、企业、投资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相关人员的有关费用的承担办法由各地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确定。
　　十、活动报名
　　请有意参加活动的海外学人和华侨华人根据各线路情况，自行选择一条活动路线进行报名。本次活动报名全部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网址:http://2004.ocss.com.cn），以“创办企业”和“项目合作”名义报名的，需要提供所持项目的详细资料.
